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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1 
韓律科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1)1 

鄧曾藹琪女士  
 
議會秘書 (1)1 
莫穎琛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1)1 
潘耀敏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委員察悉，地球之友和綠色和平就監管電

力市場提交意見書，分別要求事務委員會邀請公眾

表達意見及就此議題成立小組委員會。該兩份意見

書已於會議席上提交。由於有關議題屬於經濟發展

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疇，委員商定，該等意見書應

轉交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以供考慮及跟進。  
 
 
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立 法 會 CB(1)58/12-13(01)
號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表

)
 
2.  委員商定在 2012年 11月 26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下列事項    
 

(a) 清水灣道、碧水新村及西貢西郊污水

收集系統；  
 
(b) 延展清潔生產伙伴計劃；及  
 
(c) 大埔龍尾泳灘工程計劃等建造工程對

自然生態帶來的影響。  
 

(會後補註：應政府當局要求， "大埔龍尾泳灘

工程計劃等建造工程對自然生態帶來的影響 "
這個議項其後改為 "可持續的生態旅遊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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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已定於 2012年 11月 30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
與民政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 "在大埔

龍尾提供公眾泳灘 "這個議項。 ) 
 
 
III. 環境局局長就環境保護的主要措施作出簡報  
 

( 立 法 會 CB(1)58/12-13(02)
號文件  

環境局局長的發

言稿 ( 只備中文

本)) 
 
3.  環境局局長就環境保護的主要措施向委員

作出簡報。  
 
4.  主席提到 2012-2013年度立法議程，她告知

委員，環境局會在 2012-2013年度立法會會期提交下

列條例草案   
 

(a) 空氣污染管制 (修訂 )條例草案    
訂立一套新的法定空氣質素指標，以

收緊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例》 (第
311章 )及《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
499章 )評估工程項目和其他工序的環

境影響時須採用的空氣質素標準；  
 
(b) 產品環保責任 (塑膠購物袋 )(修訂 )條

例草案    旨在推行塑膠購物袋環

保徵費計劃第二階段，以涵蓋所有零

售商戶；及  
 
(c) 廢物處置 (修訂 )條例草案   旨在

加 強 對 在 私 人 土 地 擺 放 建 築 廢 物 的

規管。  
 
5.  主席察悉，政府已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擔任

主席的政策小組，負責統籌可持續發展、環境及能

源方面的政策。她詢問該小組的成員名單，以及政

府制訂該等政策時，會否將公共醫療成本列為考慮

因素。她亦詢問，環境局是否準備提供資金，就環

保事宜進行顧問研究，包括研究空氣、噪音及光污

染問題和該等問題對公眾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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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環境局局長同意應就污染問題的社會成本

和公共醫療成本進行研究，以便對該等問題的影響

和相關公共開支取得較全面的看法。他表示，由政

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新政策小組的成員會包括環

境局、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和食物及生局的代

表。有需要時，其他政策局的代表會獲邀參與討

論。他進一步表示政府曾與多所本地大學合作，就

空氣質素對公眾健康的影響進行研究，以便為本港

制訂擬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和評估有關的公共醫

療成本。  
 
廢物管理  
 
7.  陳克勤議員表示，除了實施塑膠購物袋環

保徵費，政府當局於廢物管理沒甚建樹，有必要加

緊努力，從源頭減少廢物。由於過去多年家居廢物

量日漸減少，工商業廢物量卻不斷增加，他詢問當

局計劃推行的廢物收費計劃是否只會針對家居廢

物，抑或亦會包括工商業廢物。他提到擴建堆填區

和興建綜合廢物管理設施的撥款建議，上一屆政府

將這兩項撥款建議以綑綁式提交，供議員批准通

過。他詢問，當局可否考慮為該等建議定優先次

序，先行處理較少爭議的事項。環境局局長答稱，

在廢物管理方面，新任政府會以廢物源頭分類為主

導 。 由 於 廚 餘 佔 在 堆 填 區 棄 置 的 廢 物 的 30% 至

40%，有必要着力進行減少廚餘的工作。當局會在

住宅樓宇和商業樓宇推行減少廚餘計劃。  
 

8.  葛珮帆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分別就家居廢

物和工商業廢物制訂收費計劃。環境局局長表示，

政府當局對廢物收費計劃涵蓋範圍的建議持開放

態度，並會在諮詢事務委員會委員和公眾的意見後

制訂有關細節。  
 
9.  盧偉國議員查詢政府當局擬推行廢電器及

電子產品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 (下稱 "該計劃 ")的
情況。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2)表示，當局已就該計劃

進行公眾諮詢，並與持份者討論該計劃的運作模

式，尤其是收集費用和分擔環保責任的機制方面。

政 府 當 局 將 會 就 推 行 該 計 劃 進 行 草 擬 法 例 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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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會就興建新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處理設施申

請撥款。  
 
10.  郭偉強議員查詢三色廢物分類回收桶的效

用。他表示，從各區所提交的意見得知，三色分類

回收桶在推動廢物源頭分類方面成效不彰，但卻導

致街上出現不當棄置廢物的情況。他詢問，有多少

廢物經三色分類回收桶收集及運送至廢物回收商

作妥善回收。他進一步表示，政府當局應協助回收

商收集可循環再造物料和減低其營運所引起的環

境滋擾，亦應考慮就可循環再造物料直接運送至回

收商方面提供協助。  
 
11.  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會就使用三

色分類回收桶加強推廣宣傳及公眾教育，以推動廢

物源頭分類。當局曾與回收商就是否需要發展循環

經濟以推動廢物回收方面交換意見。政府當局會考

慮在各區設立設施，以便進行廢物分類。環境保護

署副署長 (2)補充，直至 2011年為止，全港超過 80%
住宅發展項目已設有廢物分類設施，此類設施會進

一步擴展至包括鄉郊地區。  
 
空氣質素  
 
12.  郭榮鏗議員詢問，能否透過修訂《空氣污

染管制條例》第7(1)條實施新空氣質素指標；若然，

能否同樣地修訂《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99章 )
下的技術備忘錄，以收緊用以評估工程和其他工序

的環境影響的空氣質素標準。此外，他詢問廣東省

政府是否已成功達致 2010年減排指標。環境局局長

答稱，廣東省政府現正評估達致 2010年減排指標的

情況，並正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
政府商討，盡早達成 2010年後珠江三角洲 (下稱 "珠
三角 ")地區的減排安排。他亦表示，當局會提出修

訂《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以訂明新空氣質素指標。 
 

(會後補註： 2010年後的減排指標已在 2012年
11月 23日發出，以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形式

送交立法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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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黃碧雲議員歡迎當局實施旨在達致世界

生組織 (下稱 "世 ")空氣質素指引的新空氣質素指

標。她詢問，將要實施的新空氣質素指標會達致世

空氣質素指引的中期指標抑或最終目標，以及政

府當局是否擬在 2015年或之前達致世空氣質素

指引的最終目標。鑒於有需要保障公眾健康 (尤其在

預防肺病方面 )，她詢問，新空氣質素指標會否訂明

直徑 2.5微米或少於 2.5微米的粒子 (PM2.5)的濃度限

制。  
 
14.  環境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的長遠目標是

實 施 能 符 合 世 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為達致新空氣質素指標，有必要推行一籃子減

排措施。將要實施的新空氣質素指標會訂明 PM2.5
的濃度限制。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補充，新空氣質

素指標會訂明 7種空氣污染物的濃度限制，當中 3種
污染物的濃度限制會符合世空氣質素指引的最

終目標，而其餘 4種污染物的濃度限制則會符合該

指引的中期指標。由於世空氣質素指引非常嚴

格，現時並無任何國家能完全採納世的最終目標

為法定空氣質素指標。世建議各地政府在採用新

的空氣質素指引作為法定標準時，必須小心考慮本

身 的 情 況 。 政 府 當 局 預 計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會 在

2014年年初生效，並承諾不少於每 5年檢討指標一

次。  
 
15.  陳家洛議員詢問，在福島事故後，政府當

局在使用核電方面的政策有否任何改變。他亦詢

問，有關珠三角地區 2010年後減排安排的商討進展

如何，因為此事可能影響本港實施新空氣質素指

標。環境局局長表示，就有關珠三角地區 2010年後

減排安排的商討，特區政府及廣東省政府正在作最

後定案，並會盡快公布結果。在選擇發電燃料方

面，他表示有必要考慮安全性、可靠性、潔淨程度

及價格。政府當局計劃因應最新發展檢討能源政

策。當局會舉辦有關節約能源和發電燃料組合的論

壇，以聽取專家和持份者的意見。 

 
16.  易志明議員申報他是天星小輪有限公司和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的董事。他表示，運輸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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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支持改善空氣質素措施，本港具規模的遠洋船

公司亦已簽訂自願性質的《乘風約章》，承諾旗下

船隻在香港泊岸時盡可能轉用低含硫量燃油。他支

持政府推行更多減排方面的資助計劃，鼓勵業界參

與。若要立法管制船舶排放，應配合珠三角地區進

行，否則本港的航運業和物流業便會落後於鄰近城

市的競爭對手。  
 
17.  在陸路運輸方面，易志明議員表示，貨運

業界關注當局實施環境政策時，該業界會成為被針

對目標。與專營巴士公司和電力公司不同，貨運業

並無資本投資保證回報。鑒於燃料開支和保險費不

斷增加，貨運業一直在極大經濟困難下營運。業界

反對政府當局最近提出車齡達 15年或以上的柴油

商業車輛不獲續牌的建議，他們認為，經妥善維修

保 養 而 符 合 廢 氣 排 放 規 定 的 舊 柴 油 車 輛 應 獲 續

牌。易議員進一步指出，兩個柴油商業車輛更換計

劃不夠吸引，難以鼓勵車主更換車輛，參與率因而

偏低。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就淘汰

舊柴油商業車輛的計劃與業界進行商討。他強調政

府當局和業界均須承擔改善環境的責任。  
 
18.  單仲偕議員關注造成污染的舊巴士排放廢

氣的問題，並詢問當局會否考慮購回該等巴士。此

外，他詢問當局有否計劃在銅鑼灣和旺角等繁忙商

業區設立低排放區，以期改善該等地區的路邊空氣

質素。環境局局長答稱，當局計劃在銅鑼灣、中環

和旺角等繁忙路段設立低排放區試點。為達致這個

目的，當局已要求專營巴士公司盡量增加在區內行

駛的低排放巴士的比例，以及在 2015年或之前，只

調派低排放巴士行駛該等地區。  
 
19.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補充，若試驗計劃成

功，當局會在來年年初就資助巴士公司為約 3 000輛
歐盟 II期和 III期專營巴士加裝選擇性催化還原器的

的成本開支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此舉會分別提升該

等巴士的廢氣排放表現至歐盟 IV期和V期水平。此

外，政府當局會資助專營巴士公司購買 36輛電動巴

士試用，以測試其性能和收集營運數據。環境保護

署 (下稱 "環保署 ")及運輸署一直與專營巴士公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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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商討調派至低排放區內行駛的低排放巴士的比

例增幅，並且會密切監察專營巴士更換計劃。  
 
20.  胡志偉議員詢問，鑒於單車是一種低碳交

通工具，當局有何政策以推動香港以單車代步。他

亦詢問重組巴士路線的進展。環境局局長表示會要

求 政 府 其 他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合 力 減 少 車 輛 廢 氣 排

放。當局會因應運輸基礎設施的最新發展而制訂重

組巴士路線計劃。  
 
21.  何俊賢議員表示，漁業界關注指定更多海

岸公園的建議，因為此建議會等同擴大禁止商業捕

魚的範圍。他提到有關收緊本地渡輪所使用的輕質

柴油含硫量的公眾諮詢，並要求當局澄清哪些種類

的船隻會包括在內，以及當局會否就超低含硫量柴

油 (下稱 "超低硫柴油 ")的燃料效率進行研究。他指

出，由於超低硫柴油的燃料效率較低而價格較高，

漁業界對有關建議最為關注。他進一步表示，在未

與漁業界取得共識的情況下，政府當局不應制訂任

何轉用超低硫柴油的時間表。他亦詢問會否推行任

何資助計劃 (類似車輛的資助計劃 )，以鼓勵轉用較

清潔的船用燃料或把船隻更換為較環保的型號。  
 
22.  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推行

減少由發電、陸路運輸和海上運輸排放廢氣的措

施，藉此改善空氣質素。當局會加強與漁業界溝

通，以找出減少排放的有效措施。環境保護署副署

長 (3)補充，本地船隻使用的柴油的含硫量為 0.5%，

政府當局計劃轉用含硫量為 0.05%的柴油，但此事

須在技術兼容性獲得確定和與本地船舶業界進一

步商討後才能進行。  
 
節約能源  
 
23.  陳健波議員表示，雖然在 2012年 2月 15日的

立法會會議席上，議員通過題為 "政府牽頭推動全民

節能運動 "的議案，但政府當局並未採取任何積極措

施節約能源。他指出，在台灣，自推出少用電可獲

優惠的措施後，能源消耗量顯著下降。新加坡亦實

施鼓勵節能的經濟措施，取得正面成果。他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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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透過節約能源應對氣候變化是最具成本效益

的方法，政府當局有否計劃推動全民節能運動。  
 
24.  環境局局長同意有必要節約能源。他表

示，政府當局已參考台灣和新加坡的經驗。當局會

在 2012年 10月底與學者和持份者舉行論壇，討論能

源相關事宜，包括節能問題。在今年年底，待電費

檢討完成後，當局亦會考慮訂立機制，鼓勵節約能

源 。 由 於 建 築 物 的 電 力 消 耗 佔 本 港 總 用 電 量 約

90%，有必要鼓勵住宅樓宇和商業樓宇節約能源。

當局會鼓勵樓宇業主進行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

合審計，以檢討使用能源的情況和確定提升能源效

益的方法。《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在 2012年 9月
全面實施後，預計建築物能源效益可進一步提升。  
 
25.  葛珮帆議員詢問在公共租住屋邨 (下稱 "公
共 屋 邨 ") 和 政 府 建 築 物 推 行 節 能 措 施 的 進 展 。

環境局局長表示，在公共屋邨推行節能措施已取得

正面的進展，當局會更加努力，進一步節約能源。

環境局副秘書長補充，未來兩三年內會在 120多幢

能源消耗量偏高的政府建築物進行能源及二氧化

碳排放綜合審計。  
 
噪音  
 
26.  葛珮帆議員詢問，除了設置隔音屏障，有

何措施消減交通噪音。環境局局長答稱，當局會作

出更妥善的道路規劃，以期減低交通噪音對附近居

民的影響。此外，當局會制訂新的消減交通噪音措

施，以解決現有道路的交通噪音問題。  
 
環境局及環境保護署的合併  
 
27.  盧偉國議員詢問，有何理據合併環保署及

環境局。他表示，有公眾關注環境局常任秘書長同

時擔任環境保護署署長，身兼制訂政策和執行政策

兩職，角色上有所衝突。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

對於委任環境局常任秘書長為環境保護署署長一

事，各界對此意見不一。在現行安排下，兩職權力

一直妥為制衡，不過，這方面可以有改善和檢討的

空間。主席表示，環境保護署署長一職過往由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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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擔任，但該人員退休後，該職位已由政務主任

出任。她亦表示，環保團體贊成環境保護署署長一

職應由專業人員出任，以確保當局不偏不倚地進行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IV. 鼓勵遠洋輪船泊岸轉用潔淨燃油計劃的最新進展  
 

( 立 法 會 CB(1)50/12-13(01)
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鼓
勵遠洋輪船泊岸

轉用潔淨燃油計

劃的最新進展 "
提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58/12-13(03)
號文件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鼓勵遠洋船

舶 在 香 港 水 域

停 泊 時 轉 用 較

清潔燃料計劃 "
擬 備 的 背 景 資

料簡介 ) 
 
28.  環境局副局長請委員參考政府當局就 "鼓
勵遠洋輪船泊岸轉用潔淨燃油計劃的最新進展 "提
供的文件。  
 
管制遠洋船舶排放的廢氣  
 
29.  黃碧雲議員關注該自願參與計劃所提供的

誘因是否足以吸引遠洋船舶在泊岸時使用較清潔

燃料。她亦詢問當局是否有其他更有效減少排放的

措施，例如規定船隻進入香港水域時減低速度。她

認為，若自願參與計劃所提供的誘因無效，當局或

需立法，強制規定遠洋船舶在進入香港水域時須轉

用較清潔燃料和施加速度限制。  
 
30.  環境局副局長確認，以較慢速度航行的船

隻會排放較少廢氣。她亦表示環保署一直與海事處

商討船速對廢氣排放的影響。北美洲及歐洲聯盟的

部分港口已強制實施遠洋船舶必須在泊岸時轉用

較清潔燃料 (下稱 "泊岸轉油 ")的規定，政府當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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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這些海外經驗。本港 17間遠洋船公司在 2011年
簽訂《乘風約章》，自願承諾旗下船隻在香港泊岸

時轉用低含硫量燃油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已因此

減少 6%。香港會與廣東省政府商討可否強制規定船

隻在珠三角水域的港口泊岸轉油，以維持珠三角各

個港口的公平競爭環境。  
 
31.  陳家洛議員亦同樣關注在鼓勵泊岸轉油的

自願參與計劃下實施寬減措施成效如何，並詢問是

否有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而若成效不彰，當局會

否考慮實施強制性計劃。此外，他詢問是否有強制

實施遠洋船舶在珠三角水域泊岸轉油的時間表。

環境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承諾改善香港

空氣質素，並會推行針對香港的車輛和船隻的減排

措施。當局會尋求與內地當局進行區域性合作，以

減少跨境排放的情況和長遠而言在珠三角水域設

立排放控制區。  
 
32.  陳健波議員欣悉政府當局正與廣東省政府

探討規定遠洋船舶在珠三角水域泊岸轉油，以期取

得更大的環境效益，及維持珠三角各個港口的公平

競爭環境。因應陳議員查詢與廣東省政府商討此事

的進展，環境局副局長表示，特區政府一直與內地

當局聯絡，研究可否強制規定泊岸轉油和在珠三角

水域設立排放控制區。為改善船隻的排放表現，遠

洋船舶和內河船舶的營辦商有必要把燃料含硫量

分別減至 0.5%和 0.05%。粵方會採取相應措施，以

鼓勵泊岸轉油。  
 
33.  鍾樹根議員詢問，有多少個港口已強制實

施遠洋船舶必須泊岸轉油的規定，以及是否有在本

港強制實施該項規定的時間表。環境局副局長表

示，歐洲聯盟、美國及加拿大的大部分港口均已強

制實施泊岸轉油的規例。進入該等港口的遠洋船舶

有必要遵守相關的泊岸轉油規例。統一這些港口的

規 例 可 確 保 各 排 放 控 制 區 有 一 個 公 平 的 競 爭 環

境。然而，亞洲並未設立此類排放控制區。香港及

新加坡已跨出一步，透過自願參與計劃，為泊岸轉

油提供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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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易志明議員申報他是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

司的董事。他強調，若要強制實施泊岸轉油的規

定，應以區域為基礎進行和適用於珠三角所有其他

港口，否則本地物流業的競爭力會被削弱。他認同

主席的意見，認為當局在投放資源以推行改善空氣

質素措施時，有必要考慮社會及醫療成本的因素。

環境局副局長同意應考慮社會及醫療成本，亦應就

此方面調撥更多資源和人手。  
 
35.  主席表示，在泊岸轉油方面有必要進行區

域合作，任何泊岸轉油的強制規定亦應在珠三角其

他港口同期實施，否則，香港便會落後於鄰近港

口。她詢問，是否有立法規管在珠三角及內地其他

地區泊岸轉油的時間表。環境局副局長答稱，研究

在香港及內地其他地區強制規定泊岸轉油的未來

方向需時，因為亞洲區內並未設立排放控制區。內

地當局充分瞭解，遠洋船舶在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港

口停泊時須轉用燃料，因此有必要實施泊岸轉油。

本地非政府機構曾就船舶排放對公眾健康的影響

進行研究，有關研究結果已交予內地當局以供分

享。  
 
申請情況  
 
36.  陳健波議員察悉，截至 2012年 10月 15日，

已有 474艘遠洋船舶在寬減計劃下進行登記，他詢

問到目前為止，已登記的訪港遠洋船舶所佔百分比

為何。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表示，由 2012年 9月26日
起已可申請港口設施及燈標費寬減。自此以後，已

有 474艘遠洋船舶登記，而截至 2012年 10月 15日，

當局已收到 129宗寬減申請，並已批准其中 97宗申

請。與遠洋船舶在 2011年訪港約 30,000次的數目相

比，在該計劃下收到的申請和登記的遠洋船舶數目

是偏低。由於該計劃僅推行了 3周，政府當局會加

緊進行宣傳工作。  
 
37.  胡志偉議員詢問，已簽訂自願性質的《乘

風約章》的 17間具規模的遠洋船公司擁有多少艘遠

洋船舶。在他看來，遠洋船舶並不積極參與寬減計

劃，因為只有數百艘遠洋船舶登記。他亦詢問有多

少遠洋船舶符合在該計劃下登記的資格。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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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助理署長 (空氣質素政策 )表示，自計劃推出後，

訪港的遠洋船舶中約有 14%已申請該計劃的寬減。

該署會更致力鼓勵遠洋船舶申請該計劃的寬減，在

香港水域泊岸轉油。根據葵涌空氣質素監測站收集

的數據，在 2011年簽訂《乘風約章》後，二氧化硫

排放量已減少 6%。 

 
38.  主席詢問，在該計劃下，為何 129宗寬減申

請中只有 97宗申請獲得批准。環境局副局長解釋，

部分申請仍在處理中。至今只有一宗申請因船長拒

絕遵守批准申請所需的條件而不獲接納。  
 
39.  主席要求當局澄清，已簽訂《乘風約章》

的船公司在香港會否獲分配較佳的泊位。環境保護

署助理署長 (空氣質素政策 )答稱，已簽訂《乘風約

章》的船公司不會獲得任何特別優待。  
 
管制內河船舶和渡輪排放的廢氣  
 
40.  單仲偕議員關注往來航行珠三角水域的內

河船舶和渡輪所排放的廢氣。他詢問可否訂明提升

內 河 船 舶 及 渡 輪 的 燃 料 標 準 的 時 間 表 。 環 境 局

副局長解釋，寬減計劃針對的是遠洋船舶而不是內

河船舶和渡輪，因為遠洋船舶排放的可吸入懸浮粒

子遠較內河船舶和渡輪為多。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
補充，遠洋船舶使用的燃料的含硫量高達 2.8%，即

汽車燃料的 2 800倍。因此，有迫切需要鼓勵遠洋船

營辦商泊岸轉油。 

 
41.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進一步表示，內河船

舶和本地渡輪使用含硫量 0.5%的燃料。政府當局一

直就使用含硫量 0.05%的燃料的燃料效率和轉用這

種燃料的機械可行性進行測試。使用較清潔燃料的

成本會是另一考慮因素。由於燃料供應商 (大多數來

自新加坡 )擬在不久將來把船用燃料的含硫量由

0.5%減至 0.05%，船隻和渡輪會受市場力量所推動

而轉用較清潔燃料。政府當局會繼續與業界和供應

商就使用較清潔燃料進行商討。環境保護署助理

署長 (空氣質素政策 )補充，由於本港的船用燃料價

格相宜且品質較佳，內河船舶會選擇在香港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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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會致力收緊在本港銷售的船用燃料的排

放標準。  
 
42.  鍾樹根議員詢問，當局可否為船舶營辦商

提供資助，以便在泊岸轉油出現機械故障問題時，

以較環保的型號更換船隻。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空氣質素政策 )表示會進行測試，以確定各類船隻

轉用較清潔燃料的可行性。由於較清潔燃料的潤滑

度差別不大，轉用較清潔燃料不大可能引致機械故

障問題。  
 
 
V. 其他事項  
 
成立改善空氣質素小組委員會  
 
43.  主席表示，為了更集中討論政府在處理空

氣污染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以及監察及研究與改善

空氣質素有關的政策和公眾關注事項，事務委員會

於 2008至 2012年的上屆立法會會期內成立改善空

氣質素小組委員會。她請委員就委任小組委員會跟

進上屆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以及擴大其職權範圍至

涵蓋噪音及光污染，使公眾健康得到更佳保障一事

表達意見。  
 
44.  莫乃光議員表示支持成立擴大職權範圍的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胡志偉議員亦表示支持成立小

組委員會，讓委員更集中討論空氣、噪音及光污染

的相關事宜，使公眾健康得到更佳保障。黃碧雲

議員表示，將要成立的小組委員會亦應討論建築物

的玻璃幕牆燈光過強所引起的光污染問題。  
 
45.  謝偉銓議員表示，他支持成立小組委員會

繼續進行改善空氣質素的工作，小組委員會亦應考

慮相關的社會和醫療成本。他詢問應否另外就噪音

污染和光污染分別成立小組委員會。鍾樹根議員認

為，由於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將會涵蓋噪音及光

污染，涉及不同政策局和部門，因此或需就空氣污

染、噪音污染及光污染問題分別成立小組委員會。  
 

 46.  主席指出，光污染問題涉及建築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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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屬於發展局的工作範疇，交通噪音問題則涉及交通

政策，屬於運輸及房屋局的工作範疇。她表示，由

於在同一時間運作的小組委員會數目最多為 8個，成

立一個擴大職權範圍的小組委員會，較成立 3個獨立

的小組委員會更為可取。她指示秘書擬備有關小組

委員會擬議的職權範圍和工作計劃的文件，供事務

委員會在下次會議上考慮。  
 
 
4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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